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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9日，“江西
11岁男孩跳楼案”在江西省九江
市濂溪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
判。判决显示，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人邹某无罪。

2021年11月9日16时左右，
张某(自诉人之子)在学校对面一
小区坠楼身亡，公安机关接报警
到达现场，发现张某身上有遗书
一份，内容为“我，本人张某，诚
(承)认：本人的死亡不与父母、家
长、社会、国家有关，只和邹某有
关，她用暴力的手段。签自(字)
人：张某”，落款下有红色指印，
旁边注明中指。

2021年12月3日，公安机关
经调查，认为没有违法事实，决定
终止调查。张某父母遂向九江市
濂溪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请求法院以侮辱罪、虐待被看护
人罪追究被告人邹某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邹
某系张某班主任、语文老师，事
发前，张某多次未按规定的时
间、形式、质量完成作业任务，且
存在多次请假现象。根据教室
监控视频显示，2021年10月26
日至11月9日期间，被告人邹某
在教学过程中，因张某未按规定
的时间、形式、质量完成作业任
务，未正确回答问题等原因，使
用了“脑子笨死”“欠债大王”“言
而无信”“咬本子吃”“常用的惯
例”等言语批评，还实施了一次
用书本拍头颈部、一次半小时左
右的罚站、一次换座位、课后到
讲台站着读课文等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邹
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侮辱罪中的
侮辱行为，需要准确区分侮辱行
为与教育惩戒行为。被告人邹
某的行为是否超过相关教育法

律法规规定的教育惩戒的合理
限度，构成侮辱罪中贬损他人人
格、破坏他人名誉的侮辱行为，
要综合考量其目的的正当性、手
段的合法性和程度的相当性。
经审查现有证据，被告人邹某对
张某的批评、教育、惩戒发生在
正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用语和
行为虽有失当之处，但总体上未
偏离教育目的，旨在促使张某更
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并引以为
戒、认识和改正错误；所采用的
教育、惩戒措施总体上未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的《中
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规
定，且在程度上基本与张某的行
为相适应；在张某同班同学的基
本认知里，没有造成张某人格贬
损、名誉破坏的不良影响。

法院认为，被告人邹某的行
为不符合侮辱罪的构成要件，不

构成侮辱罪。关于自诉人指控
被告人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经
审理查明无证据证实被告人邹
某对张某实施了自诉人诉称的
虐待行为。自诉人指控被告人
邹某对其他同学实施的虐待行
为现无其他证据印证，且超出其
自诉指控的范围，不属于本案的
审理范围。故依法判决被告人
邹某无罪。

但是，被告人邹某的批评、
教育、惩戒的用语和行为不符合
师德师风建设的有关要求，对学
生的心理情绪亦失于关心关爱，
未及时加强对学生的帮扶和与
家长的沟通。教育主管部门已
对其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给予
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一审宣判后，自诉人张某
某、汪某某当庭表示上诉，被告
人邹某表示服判不上诉。

“江西11岁男孩跳楼案”一审认定涉事教师无罪

法院：教师用语行为总体未偏离教育目的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
中央外办、外交部、教育部、公安
部、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
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等10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论
坛活动规范管理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各类主体面向
社会公开举办的论坛活动（包括
论坛、峰会、年会以及其他具有
论坛性质的会议活动）提出10条

工作要求。
《通知》要求举办论坛活动

的各类社会主体，应经依法登
记、具有合法身份。未经合法登
记的企业及社会组织或无实际
承办主体不得面向社会公开举
办论坛活动。论坛活动名称应
准确、规范、名实相符，不得随意
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
际”“世界”“峰会”“高端”“高
峰”“巅峰”等字样。论坛活动主

题设置不得超出主办单位职责
范围，设立分论坛、子论坛、平行
论坛应紧紧围绕主论坛活动
主题。

《通知》强调，一方面严厉打
击论坛活动中的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重点打击未经合法登记的
主体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论坛
活动、“山寨”论坛活动、以论坛
活动名义进行诈骗敛财等违法
违规行为，明确各监管部门职

责，形成长效打击机制；另一方
面鼓励支持合法合规论坛活动
开展，通过加强宣传推介、提供
业务指导、给予表扬奖励等方
式，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性引领性
的品牌论坛活动。

《通知》对社会组织、党政机
关及其直属单位举办论坛活动
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进一步明确
了主管主办责任及属地管理、行
业管理职责。

10部门联合发文加强论坛活动规范管理

论坛名称不得随意冠以“中国”“中华”等字样

内蒙古北部林区
发生多起森林火灾

山东出台“声十条”
系统防治噪声污染

本报综合消息 噪声扰民
日益成为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近日，山东印发实施《山东省“十
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向噪声
污染这个“城市病”开刀。8月9
日上午，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噪声污
染防治行动相关计划。根据《行
动计划》，到2025年，山东16市全
面实现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达到85%。

声环境功能区是实行声环境
管理和声环境质量评价的基础。
去年以来，山东全面推进区划工
作由地级城市向县级城市延伸，
2022年3个市、51个县级城市完成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目前，
除个别新设定功能区外，全省171
个县（市、区、高新区）均已完成划
分，划分方案全部向社会公开。

《行动计划》针对工业、建筑
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
特点，实施分类管控。通过源头
防控、分类治理、部门协作、社会
共治，提高声环境管理水平、提
升噪声监管能力、凝聚噪声污染
防治合力，提升各部门噪声污染
治理能力，推动落实噪声排放单
位和相关管理者的污染防治主
体责任。

根据《行动计划》，山东将定
期发布声环境质量状况信息，公
开重点噪声排污单位，满足人民
群众对声环境质量信息的知情
权和对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监
督权。

近日，内蒙古北部阿龙山、满归、
根河等地近日相继发生多起雷电森林
火灾。

近期，大兴安岭林区持续干旱少
雨，并连续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干
雷暴活动异常频繁。8月6日14时50分
至8月9日11时，内蒙古根河市满归镇高
地林场、阿龙山镇阿北林场相继爆发火
情，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
紧急出动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扑救。

截至发稿前，当地已发生15起火
灾，其中10起已合围，5起正在积极扑
救 ，各 火 场 投 入 灭 火 救 援 人 员 达
5000人。

图为森林消防队员在林区灭火。
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两高”发布环境
污染犯罪司法解释
明确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9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根据刑法修改情况，针对
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依法惩治
环境污染犯罪，为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污
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环境
数据造假行为的处理规则，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宽严相济
规则等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修改后的刑法规定，司
法解释明确对具有在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
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
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
毒物质，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动植物资源或者国家重点保
护物种栖息地、生长环境严重破
坏等情形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形成对
环境污染犯罪的强大震慑。

针对环境数据造假行为，司
法解释明确，对承担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检
验检测、排放报告编制或者核查
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适用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并对定罪
量刑标准作出明确，推动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


